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情况工作总结
太仓市农业委员会
2016年，为了把农机购置补贴这项中央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，我们按照省制定的有关实施办法及操作要求，严格按政策办事，确保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落到实处，调动了我市农民投资购机的热情，对推动我市农业机械化进程，发展现代农业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促进农业增产增效、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现将农机购置补贴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是及时召开会议，进行广泛宣传。5月5日，我市召开2015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。会议对《2015-2017年江苏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办法》进行了详细解读、学习。会议要求在具体操作中要做到：明确责任，广泛宣传，规范操作，加强监管，要严格把好审核关、公示关、自律关。市农委与各镇（区）签订了太仓市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工作2016年度目标责任状。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制度。在市农林网专门开设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，将补贴实施方案、补贴额一览表等内容及时进行公示。
二是及时做好摸底调查，细化实施方案。年初我们进行了摸底调查。根据各镇统计，出台了《2016年太仓市农机化发展项目实施方案》及《关于下达2016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，将今年的农机化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水稻机插秧推广工作、巩固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、农机库房建设、特色农业机械补贴四大项目。
三是加强学习培训，规范操作。严格执行中央及省级实施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，组织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。各镇农技站按照规定程序接受购机者的补贴申请、补贴对象确定、补贴信息公示、机具核实和档案建立等工作。市财政局及时将补贴资金打入购机者的一卡通账户，做到补贴资金专款专用。在6月份还安排人员到各个区镇进行直接辅导，解决实际问题，确保今年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进行。
四是及时检查核实，确保补贴政策落到实处。根据省、苏州市有关文件要求，太仓市农委、财政局在各镇（区）自查的基础上，于8月中旬，组织相关人员分成二个检查组，对全市农机购置补贴情况进行了实地核查。本次检查重点为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在位情况，检查涉及了全市所有8个镇（区），共抽查32个村及2个经销企业，共检查机具88台。检查情况总体良好，所有被查的补贴机具，全部在位。
五、实施情况。
2016年，全市购置各类补贴机具178台，总投入1864.26万元，其中享受中央和省补贴资金337.3120万元，受益农户及合作组织73户。其中新增主要农机具有：大中型拖拉机12台，联合收割机26台，粮食烘干机48台，自走式喷杆喷雾机17台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22台, 旋耕机等机具53台。

明年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让农机补贴政策深入人心；加快补贴资金结算进度，让补贴资金尽快到购机者账户（卡），增强信心。同时，建议加大对重点机具如高速插秧机、烘干机、收割机等的补贴力度，尽快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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